
屋宇署
「申请食肆牌照须知」讲座

楼宇安全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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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简介
 屋宇署的角色

 处理申请的安排

 「三层核证制度」

 楼宇安全的关注范畴

 核证没有僭建物

 「招牌检核计划」

 「小型工程监管制度」

 「自行核证制度」

 选择处所作食肆用途及牌照申请

的重要事项

 查阅已完成建筑工程记录



屋宇署

食肆牌照申请中
所担任的角色

 楼宇结构安全

 耐火结构

 逃生途径及消防和救援进出途径 ; 及

 违例建筑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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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有关处所是否适合作食肆用途，

屋宇署在下列各方面向食物环境卫

生署(食环署)提供意见：



收到由食环署转介的
设计图则后

进行实地视察

(2)

处理申请

(1)

服务承诺

于收到申请后12个工作天内
给予申请人一份楼宇安全规定
详细列明各项就暂准牌照及
正式牌照申请所订定的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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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审查小组会议

在会议上
向申请人解释各项规定

(4)

处理申请 (续)

(3)

核证有否遵办楼宇安全规定
•「三层核证制度」
• 抽样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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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三层核证制度」

简化及加快核证

申请人有否遵办

楼宇安全规定的程序

(楼宇安全规定分为第1、第2及第3类)

6



「三层核证制度」: 3类规定

 有关基本事实事宜而不须专业评估的
规定

 申请人须直接向食环署证明

第1类
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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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三层核证制度」: 3类规定 (续)

 根据既定标准经专业评估的规定

 认可人士/注册结构工程师
须直接向食环署证明

第2类
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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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三层核证制度」: 3类规定 (续)

 涉及引起较大关注的楼宇安全问题

 认可人士/注册结构工师须直接
向屋宇署证明已履行有关规定

 除该等第三类规定已完全办妥，
屋宇署将向食环署提出反对发出
「发牌条件通知书」

第3类
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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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

屋宇署将抽样审查

 由认可人士/注册结构工程师所签署

的符合规定证明书及有关文件

 倘认可人士/注册结构工程师在核证

中故意或因疏忽而提供虚假、不确

实或误导的数据，须遭受《建筑物

条例》第 7 条所述的纪律处分及/或

其他法律上的惩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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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处所是否适合作食肆用途，将循下列

各方面评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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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

楼宇结构安全

(3)

逃生途径及
消防和救援
进出途径

(2)

耐火结构

(4)

违例建筑工程

楼宇安全的关注范畴



(1) 楼宇结构安全
楼宇的设计荷载不能少于4千帕斯卡(kPa)，
即约每平方呎 80磅

(注意事项 : 如在食肆内申请卡拉OK场所许可证，楼宇的设计荷载不能
少于５千帕斯卡(KPa)，即约每平方呎100磅 )

不能位于未经屋宇署批准及同意的建筑物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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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楼宇结构安全 (续)

就额外荷载，例如:鱼缸、大型冷藏库
、间隔墙 (注)、加高地台(注)、用作悬挂空
调装置或机械通风装置的承托支架 (注)等
，须要得到认可人士/注册结构工程师
的核实，并以结构支持理据以证明原
有结构足以承受这些附加荷载

(注: 可属于小型工程项目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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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楼宇结构安全 (续)

鱼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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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楼宇结构安全 (续)

大型冷藏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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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楼宇结构安全 (续)

实心间隔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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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心地台

(1) 楼宇结构安全 (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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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作悬挂空调装置或机械通风装置
的承托支架

(1) 楼宇结构安全 (续)

18



(2) 耐火结构

 须符合《2011年

建筑物消防安全

守则》

19



(2) 耐火结构 (续)

 厨房须装置

 60分钟耐火效能的围墙

 60分钟耐火效能及能自动关上

的防火门

 传菜口须装上60分钟耐火效能

的防火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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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耐火结构 (续)

60分钟耐火效能的厨房围墙

60分钟耐火效能及能自动关上的防火门

传菜口须装上
60分钟耐火效
能的防火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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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耐火结构 (续)

 如厨房出口毗邻下列位置，

则须加设防护门廊：

 楼宇的任何主要逃生通道；及/或

 座位范围，如厨房面积大于

45平方米及该厨房出口面向座位

范围的逃生通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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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耐火结构 (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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楼宇的逃生通道



(2) 耐火结构 (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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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耐火结构 (续)

 耐火墙（例如厨房墙壁）上供管道、喉管、
电线等通过的孔洞须以耐火结构妥为防护，
以保持墙壁的耐火效能

 耐火物料如围墙、耐火门、防火闸等均须由
认可人士/注册结构工程师签署证明

 安装或改动通风系统中的防火闸，必须由注
册专门承建商(通风系统工程类别)查验及证
明，并呈交检验证明书

(由2020年9月1日起，竖设或改动通风系统中的防火闸可按
「小型工程监管制度」的简化规定进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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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耐火结构 (续)

通风系统中的防火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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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逃生途径

 须符合《2011年

建筑物消防安全

守则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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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逃生途径 (续)

 所有位于上层或地库的处所，最少

设有 2 道逃生楼梯才可经营食肆

 不能位于单梯楼宇的上层单位内

 须提供足够逃生通道/楼梯

 须提供足够阔度的逃生通道/楼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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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逃生途径 (续)

 食肆内人数的评估方法如下：

 座位范围：每平方米1人

 食物室范围：每4.5平方米1人

 舞池范围：每0.75平方米1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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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逃生途径 (续)

《2011年建筑物

消防安全守则》

表B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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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逃生途径 (续)

 食 肆 处 所 内 容 纳 不 超 过 30 人 ，
只须提供最少1个出口

 根据劳工处所发出的《工厂及工业
经 营 ( 应 呈 报 工 场 的 防 火 设 备 )

规例》，食肆通向外面的每一道出
口门 (滑动门除外 ) 均须向外开启
，而开启时不得对逃生通道 /行人
路的任何一部分造成阻碍

31



(3) 逃生途径 (续)

 任何房间如容纳超过30人

 须提供最少2个出口

 出口门须顺逃生方向开启，开启
时不得对走廊 / 行人路的任何一
部分造成阻碍

 房间任何部份通往不同出口的逃
生途径路线之间的夹角不能少于
30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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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逃生途径 (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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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逃生途径 (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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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逃生途径 (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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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逃生途径 (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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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逃生途径 (续)

 单一方向的逃生步程不能超逾18米，
于其他情况，则不能超逾36米(沿非
露台通道)或45米(沿露台通道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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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逃生途径 (续)

 申办之食肆不可导致处所或楼宇的其
他部份的逃生途径不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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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逃生途径 (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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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逃生途径 (续)

 所有逃生通道的净高须大于2米

 出口门应能毋需使用锁匙从内开启

 位于出口门的保安卷闸须于营业时间内保持
开启

 在紧急情况下或电力中断时，用作逃生出口
的自动滑动门必须保持在开启的位置

 如食肆毗邻由楼宇上层通往地下的逃生楼
梯出口，则须于该逃生楼梯围墙设置不少
于450毫米阔的侧挡。该侧挡须有不少于
1小时耐火效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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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逃生途径 (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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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提供足够进出途径，让消防人员能进出有关建筑

物进行拯救和灭火

 消防员升降机通往所到达楼层的每一个出口处应

穿过一道门廊。该道门廊的楼面面积应不少于

2.25平方米， 而最少尺寸应为1.5米。该道门廊

与所到达的楼层应以墙壁和门分隔，而该等墙壁

和门的耐火效能不得低于该楼层的建筑构件所需

的耐火效能（以最多120分钟为限）

(3) 消防和救援进出途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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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消防和救援进出途径 (续)

围墙的耐火效
能不少于有关
楼层的建筑构
件的耐火效能

防火门的耐火效能不
少于有关楼层的建筑
构件的耐火效能

消防员升降机门廊

消防员升降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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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违例建筑工程

政策:

申请/转让食物业处所牌照必须没有
违建工程

如发现申请牌照的处所内有危及公众
安全的违建工程，屋宇署不会建议食
环署发出食肆牌照



常见的僭建物 -例子

阁仔/楼梯

空间上方的

违例楼板

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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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见的僭建物 -例子 (续)

阁仔 / 楼梯空间上方的违例楼板

46



常见的僭建物 -例子 (续)

违例楼梯及阁仔

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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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见的僭建物 -例子 (续)

违例天台/

平台/天井

构筑物

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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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见的僭建物 -例子 (续)

附建于食肆处所外

墙的违例冷却水塔

金属架

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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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见的僭建物 -例子 (续)

违例招牌

伸出式招牌的

展示面积多于

20平方米

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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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见的僭建物 -例子 (续)

 未经许可的结构性改动




未经许可而改动或拆除防火门

违例阻塞消防排烟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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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见的僭建物 -例子 (续)

拆除供残疾人士使用

的批准斜道

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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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见的僭建物 -例子 (续)

拆除供残疾人士使用的批准斜道

【斜道规定如下：
- 阔度不少于1.05米
- 倾斜度不得超过1比12
- 有不少于1.5米乘1.5米
的空间于斜道顶部及底部

- 两旁都设有扶手】

53



常见的僭建物 -例子 (续)

拆除供残疾人士使用的批准厕所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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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见的僭建物 -例子 (续)

处所内加建高

台而不提供残疾人

士使用的通道

【位于厨房内

的高台除外】



55



申请人须:

 委聘认可人士/注册结构工程师检
查食肆处所内是否有僭建物

 委聘认可人士/注册结构工程师提
交证明书

 在递交食肆牌照申请前拆除有关
僭建物

【《认可人士及注册结构工程师核证食物业处所没有违例建筑工
程的指引》《指引》已上载于食环署网站 ( w w w . f e h d . g o v . h k ) 】

核证食肆处所
没有僭建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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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证食肆处所没有僭建物

认可人士/注册结构工程师应:

 检查有关建筑物的批准图则，包括与该处所有关

的所有改动及加建工程的批准记录

 如有关改动及加建工程属于小型工程，则应检查

已完成的“ 小型工程”记录

 就改动及加建工程包括小型工程而言，查核已完

成的工程是否已根据《建筑物条例》的规定经核

证及获建筑事务监督接纳

 提交核证证明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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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证食肆处所没有僭建物 (续)

核证范围
( 1 )检查食物业处所有没有违例建筑工程

(除《指引》第6段列出的现存僭建物)。例如：

 处所内部(例如遮盖批准阁楼/楼梯空间的违例
楼板、拆除供残疾人士使用的批准设施)

 附建于处所外墙或从外墙伸出的工程(例如违例
冷却水塔的金属架)

 位于有关处所范围外但与申请牌照的处所有直
接关连或供该处所使用的工程(例如违例空调机
的金属架)

(并不包括附建于处所外墙或搭建于处所核准天台
上的违建工程是供有关处所以外的处所使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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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证食肆处所没有僭建物 (续)

核证范围

( 2 )《指引》第6段提及的现有僭建物并非处于失修
或危险的状况

 认可人士/注册结构工程师须采取所需步骤包
括进行目测检查。如有需要，须提交任何载
有结构支持理据的证明书

注意:
 屋宇署将来或会根据当时的执法政策，引用
《建筑物条例》第24、 2 4 A 及 40条的规定采取

行动，以确保可以拆除或纠正有关的僭建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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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

食环署会就认可人士或注册工程师所提交

的表格UBW-1 /UBW-1a (注) (适用于申请

暂准牌照 ) 及 UBW-2/UBW-2a (注)  (适用

于申请正式或转让牌照 ) 及相关文件转介

屋宇署审查

核证食肆处所没有僭建物 (续)

(注 : 表格U B W- 1 a及U B W- 2 a用于核证食肆处所没有僭建物及
检核违例招牌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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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审查发现欠妥之处:

 屋宇署通知认可人士 /注册工程师及申请人
纠正欠妥之处

 屋宇署可考虑根据《建筑物条例》第7条向
认可人士 ∕注册结构工程师采取惩罚行动

 食环署可取消暂准牌照并不再处理正式牌
照的申请，直至申请人纠正欠妥之处为止 /

取消正式牌照

核证食肆处所没有僭建物 (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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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招牌检核计划」
的便利措施

 计划已于2013年9月2日全面实施

 适用于规模较小及潜在风险较低，并在
2013年9月2日前已经存在或建成的招
牌

 招牌拥有人可委聘相关建筑专业人士及
/或承建商对有关招牌进行检查、巩固
(如有需要)及向屋宇署核证其安全

 通过检核的招牌可被保留5年，其后招
牌拥有人必须重新进行检核或将该等招
牌拆除

 通过检核的招牌仍属于僭建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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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为方便食物业牌照申请人保留其现存违例

招牌，申请人在申请牌照时，可以选择委

聘认可人士／注册结构工程师一并处理检核违

例招牌以及向食环署提交核证食物业处所没有

违例建筑工程的证明书(表格UBW-1a及

UBW-2a)

「招牌检核计划」的便利措施

【有关招牌检核计划和符合资格参与检核计划的违例招牌的详
情，请参阅《认可人士、注册结构工程师及注册岩土工程师作
业备考》A P P - 1 5 5 和上载于食环署网站 ( w w w. f e h d . g o v. h k ) 的
《指引》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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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小型工程监管
制度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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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「小型工程监管制度」旨在方便楼宇业主及

占用人循简化规定，合法及安全地进行小规模建

筑工程，而毋须事先获得屋宇署的批准及同意。

规管187项小型工程，并按其规模、复杂程度及

安全风险，分为3个级别

( 有 关 「 小 型 工 程 监 管 制 度 」 的 详 细 资料， 请 浏 览 屋 宇 署 网 站
w w w . b d . g o v . h k ，以及参阅《建筑物（小型工程）规例》和《小型
工程监管制度之技术指引》)

「小型工程监管制度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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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见于食肆的小型工程包括：
1) 竖设/改动/拆除自楼宇外墙伸出用于支承空调机或照明装置的支架

2) 竖设/改动/修葺/拆除檐篷/可收合遮篷

3) 竖设/改动/拆除室外金属通风管道/相关的承托支架

4) 竖设/改动通风系统中的防火闸

5) 建造/改动/修葺/拆除/更换窗/玻璃外墙

6) 于楼宇单位内，竖设用砖建造的非承重墙

7) 铺设实心地台，以加厚楼宇单位内的楼板

8) 竖设/改动/修葺/拆除非承重的钢筋混凝土/用砖建造的外墙

9) 竖设/改动/拆除靠墙招牌

10) 安装/改动/更换/拆除招牌的展示面

11) 开凿/复原平板洞口

【注 : 可浏览屋宇署网站 w w w . b d . g o v . h k 参阅「小型工程监管制度酒楼食肆」

小册子】

「小型工程监管制度」(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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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自行核证制度」
的便利措施

 已于2019年12月开始推行

 加快处理于申请食肆牌照阶段的经修
订图则(Revised Plan)/持牌食肆的更改
图则(Alteration Plan)的申请

【有关「自行核证制度」的详情，请浏览屋宇署
网站 www.bd.gov.hk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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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自行核证制度」的便利措施

现行安排

无须转介屋宇署跟进 (加快处理)

申请人提
交修订图
则 / 更改图
则申请

食环署
转交图
则予屋
宇署以
征询意
见

屋宇署
审视图
则及相
关资料

屋宇署透
过「三层
核证制度
」制订楼
宇安全规
定

食环署
发出发
牌条件
通知书

食环署
发出发
牌条件
通知书

屋宇署透
过「三层
核证制度
」制订楼
宇安全规
定

屋宇署
审视图
则及相
关资料

食环署
转交图
则予屋
宇署以
征询意
见

申请人提

交修订
图则 / 更
改图则申
请及认可
人士证明
书

不选择采用
「自行核证制度」

选择采用
「自行核证制度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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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自行核证制度」的便利措施 (续)
「自行核证制度」适用之申请范围
 适用牌照

 普通食肆

 小食食肆

 合资格参与该制度之食肆有连系的其他食物业牌照

(例如烘制面包饼食店牌照)

 适用申请
X  拟开设食肆的新图则 ( New Layou t  P l an ) (不适用 )

 拟开设食肆的修订图则 ( Rev i s ed  P l an ) (注 1)

 持牌食肆的更改图则 ( A l t e r a t ion  P l an ) (注 2)

(注 1 :该餐厅个案须在自行核证制度生效后曾经由屋宇署处理 )

(注 2 :该持牌食肆是经自行核证制度取得牌照或在自行核证制度生效后，屋宇署曾经处
理该持牌餐厅的更改图则申请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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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自行核证制度」的便利措施 (续)

 食肆所需条件

设有逃生出口均为其专用，可直接通往最终安全
地点 (注)

没有涉及根据消防工程学设计的消防安全建造
项目(注)

没有涉及改变食肆牌照的界线

(注 :食肆是否符合相关资格，该资料会载于屋宇署发给食环署之回复，
副本亦会抄送申请人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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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自行核证制度」的便利措施 (续)

 申请人可选择是否参与「自行核证制度」

• 如不参与该制度，屋宇署按现行安排向食环署提供意见

 申请人须递交由认可人士发出的证明书
证明书须证明经修订图则／更改图则符合楼宇安全规定
如呈交图则并同时申报完工，须确认有关处所已按照图则完
工及证实所有的楼宇安全规定已经全部履行

 屋宇署会抽样审查认可人士签发的证明书
• 确保有关食肆符合楼宇安全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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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处所作食肆
用途及牌照申请

的重要事项



选择处所作食肆用途的重要事项

 位于违例建筑物内、以下或以上的楼宇 (如阁仔/

楼梯空间上方的违例楼板）

(可参考屋宇署批准楼宇记录及建筑事务监督确认
完成批准的改建或加建工程)

 位于单梯楼宇的上层单位

 原初设计时楼板可承受的重量少于4千帕斯卡(kPa)

的楼宇

不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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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
 尽早咨询认可人士 /注册结构工程师的意见

 若须进行涉及楼宇结构、逃生途径及耐火结构的
改动或加建工程，咨询认可人士/注册结构工程师，
并向屋宇署申请图则审批和施工同意。如有关工程
属指定小型工程项目，则可按「小型工程监管制度」
的简化规定进行，而无须取得屋宇署批准及同意

 确保所委聘的认可人士 /注册结构工程师亲身检查
食肆后才签发有关证明书

选择处所作食肆用途的重要事项(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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 申请人及其顾问应详细阅读发牌条件通知书
中所须符合的各项楼宇安全规定，并在有需
要时尽快向屋宇署作出澄清，以便在暂准牌
照届满前尽快遵办

 强烈建议申请人于提交食肆牌照申请时，详
细制定有关设计图则，如无可避免地需于获
发暂准牌照后作出布局更改，则应尽早提交
修订图则申请，不应待暂准牌照将届满时才
提交

牌照申请的重要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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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照申请的重要事项 (续)

 如须修订图则，须用颜色笔在经修订图则上标示建
议的更改，并略加说明(例如列出于楼宇安全规定内
相对应的项目编号)

 于通风系统设计图则上清楚标示新增及现有通风系
统的相关数据(包括重量、伸越楼宇外墙的距离、距
离地面净高度、开凿楼板或防火墙洞口大小等)

 在提交的所有图则上写上相关联络人的电话号码，
以便屋宇署人员联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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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宇署楼宇信息中心提供查阅和
复印已落成的私人楼宇 (注 )及相关
改动及加建工程的批准图则及结
构计算数据和已完成的“ 小型工
程 ”记录

注 :战前楼宇、新界豁免管制屋宇（小型乡
村式屋宇）及房屋委员会已出售或卖出的建
筑物除外

已完成的
建筑工程记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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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完成的
建筑工程记录

查阅和复印服务

 网上查阅 (注)

透过「百楼图网」系统(https://bravo.gov.hk)
(须登记)于网上查阅楼宇及小型工程记录和
申请索取复印本

 亲身查阅 (注)

前往楼宇信息中心(地址：九龙油麻地海庭
道11号西九龙政府合署北座屋宇署总部2楼，
电话：2626 1207)(由「1823」代为接听)

申请查阅和经缴费后复印楼宇及小型工程
记录。申请表可向楼宇信息中心索取，或
经由互联网(网址：www.bd.gov.hk) 下载

注 :查阅记录或索取复印本均须缴付订明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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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宇署牌照小组

地址：

九龙油麻地海庭道11号

西九龙政府合署

北座屋宇署总部

电话：2626 1616

(由「1823」代为接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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